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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由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作出的

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本公司與中國石油化工集團

有限公司（「中國石化」）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本著「平等互

利、優勢互補、互惠共贏」的原則，共同在燃氣業務相關領域上發揮各方的優勢，開展全

面合作。合作雙方將發揮各自優勢，即中國石化在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LPG」）上游資源

供應、液化天然氣（「LNG」）接收站、加油站╱加氣站銷售網絡的優勢，結合本集團在天然

氣及LPG中下游遍佈全國的分銷網絡優勢，著眼於中國全國市場，在天然氣及LPG資源採

購、終端燃氣業務、LNG接收站、油氣（天然氣、氫氣）站╱充電樁、交通能源等業務進行

全方位戰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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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本公司及中國石化同意以下合作內容：

1. 天然氣業務合作

中國石化依託中國石化天然氣有限責任公司（「天然氣有限公司」）和中石化長城燃氣投

資有限公司（「長城燃氣」），與本集團開展天然氣業務合作。

(i) 天然氣資源採購方面

天然氣有限公司與本集團將共同研究合作組建天然氣貿易公司。該貿易公司負責按

照本集團需求，從中國石化天然氣資源池中進行統一採購。該貿易公司暫定由天然

氣有限公司控股。

天然氣有限公司支持本集團項目公司在其自有管網的開口及開戶等事宜。同時，本

集團也將進一步加大採購中國石化天然氣資源的力度。

(ii) 終端燃氣業務合作

長城燃氣與本集團將共同研究合作組建終端燃氣項目合資公司。該合資公司負責併

購終端燃氣公司、獲取終端燃氣特許經營權等項目。該合資公司暫定由本公司控

股。

(iii) LNG接收站股權合作

中國石化支持本集團參股其新建的LNG接收站項目，並按權益享有LNG進口資源接

卸窗口期。

2. 銷售網絡和資源合作

利用本集團地方城市燃氣、沿海進口LNG貿易及陸上LNG物流優勢，發揮中國石化加

油站╱加氣站佈局、本集團加氣站及城燃終端、燃氣管網優勢，共同合作開發油氣╱

充電樁合建站、LNG中轉庫及相關物流運輸體系等，協力發展交通能源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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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PG合作

本集團和中國石化發揮雙方在LPG資源、深加工及物流、倉儲等優勢，在LPG全產業鏈

業務拓展合作，其中包括：

(i) 在LPG貿易、物流領域將深化合作；

(ii) 共同推進成立全國LPG進口商協會，協調對外採購，推動中國LPG進口價格指數的

制定和應用；

(iii) 共同研究投資建設沿海、沿江的液化烴公共庫區，以及建立液化烴資源供應合作的

可行性。中國石化可租賃本集團LPG碼頭和庫區，用於LPG工業原料的經營；及

(iv) 本集團所屬碼頭庫區同意中國石化參與使用，為中國石化LPG資源上岸經營提供支

持。

有關中國石化的資料

中國石化是國有獨資大型石油石化企業集團，主營業務範圍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新

能源及化工等的生產、銷售及運輸。中國石化不但是中國最大的成品油和石化產品供應

商、第二大油氣生產商，也是世界第一大煉油公司、第二大化工公司，加油站總數位居世

界第二。

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理由和裨益

本集團認為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利於合作雙方充分發揮彼此的優勢，攜手合作，對雙

方共同推進中國天然氣全產業鏈發展有著積極的戰略協同效應。同時，通過參股中國石化

的現有LNG接收站，享有LNG進口資源接卸窗口期，有利於本集團加速實現LNG資源的規

模化進口，進一步優化天然氣氣源，降低購氣成本，提升保供能力。本集團相信中國加快

發展清潔能源的綠色發展理念將推進整個天然氣與LPG產業的持續增長，多方位的產業佈

局和合作對本集團實現其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從而取得更大的企業

效益與社會效益，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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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董事總經理及總裁

劉明輝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劉明輝先生、黃勇先生、朱偉偉先生、李晶女士及劉暢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劉明興先

生、姜新浩先生及Mahesh Vishwanathan IYER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以及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士、陳燕

燕女士及張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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